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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现将会议的相关情况及
会议决议公告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2 月 3 日以邮件方式传达给公司全体董事。
二、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于 2023 年 2 月 7 日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三、公司 9 名董事参与审议了会议的相关议案。
四、本次会议共 1 项议案，获得全票通过。
五、本次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关于在乐山市投资年产 12 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乐山市投资年产 12 万吨
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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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在乐山市投资
年产 12 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乐山 12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
● 项目投资金额：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60 亿元
● 特别风险提示：

1、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电力、环评、安评等前置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
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受政策调整、产业链价格波动、电站业主融资状况、电网消纳水平、土地供应等因素影响，可
能会导致光伏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导致项目收益不达预期。

3、公司在光伏行业深耕多年，高度关注并持续跟进高纯晶硅领域的各种技术，研发能力处于
行业领先地位。 但光伏行业技术更新、产品升级较快，未来若公司在高纯晶硅方面的技术研发落后
于行业，新项目可能存在盈利不达预期的风险。

4、本项目涉及投资金额约 60 亿元，金额较大，公司将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并采取多种筹融资
渠道。 但可能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信贷紧缩或者资本市场大幅波动，使项目建设可能
无法筹措足够的资金，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

5、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一、投资概述
为推动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通威股份”或“公司”）2024-2026 年高纯晶硅业务发展规划

有效落地，充分发挥公司已有的技术研发、成本效率、综合管理、市场渠道等方面的领先优势，进一
步提升公司规模优势及市场占有率，同时促进乐山市作为我国多晶硅发源地具有的人才优势和水
电清洁能源等资源优势的高效利用，助力乐山市中国绿色硅谷建设，公司拟与乐山市人民政府、乐
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共同签署《投资协议》，就公司在乐山市新增投资约 60 亿元，建设年产 12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达成合作。

上述事项已经通威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乐山市人民政府
1、交易对方名称：乐山市人民政府
2、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滨河路 98 号
3、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二）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
1、交易对方名称：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
2、住所地：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涌江路北段 133 号
3、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乐山 12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
2、项目地点：乐山市五通桥区

3、项目规模及投资：年产 12 万吨高纯晶硅项目，本项目将与四川永祥新能源有限公司乐山一
期、乐山二期项目共用部分基础配套设施，投资成本有所下降，预计本项目总投资约 60 亿元

4、项目建设期：项目计划于 2023 年 6 月底前开工建设，在各方要素条件具备，满足项目工程
建设实际需求的前提下，力争 2024 年内投产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三方
甲方：乐山市人民政府
乙方：乐山市五通桥区人民政府
丙方：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见本议案“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所述内容。
3、投资方式
由丙方指定的项目公司行使和履行丙方在协议中的相关权利与义务。
4、项目选址
项目选址位于乐山市五通桥区
5、主要权利与义务
（1）乙方按协议约定完成土地出让与交付，负责协调该项目所在地国土、规划等部门为丙方提

供相应的便利条件，协助丙方在规定时间内取得不动产权证。
（2）甲乙双方积极落实协议约定及丙方按相关政策应享受的有关扶持政策及奖励政策，并积

极为丙方争取其他符合要求的国家、省、市相应优惠政策，甲乙双方承诺丙方在电价政策内享受电
价优惠政策。

（3）丙方（或丙方旗下公司）应当设置且控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并在五通桥区完
成税务登记等事项。 未经甲乙双方同意，项目公司不得将工商注册、税收解缴等关系迁离五通桥
区。

（4）丙方应当按照协议履行该项目投资额度、投资强度等事项，并按照协议约定按时开工建设
和竣工投产。

五、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经各方权利机构审议通过并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六、其他约定
协议三方应积极履行投资协议。 如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部

分或全部不能履行投资协议规定的，可部分或全部免除相应责任，但应在条件允许下采取一切必
要的积极措施以减少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

协议三方在执行本协议发生争议时应共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依规在乐山市采取诉
讼方式解决。

七、对公司的影响
打造“世界级清洁能源企业”是公司的目标愿景。 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在高纯晶硅业务方面

的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已形成的技术、成本、品质、管理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巩固公司在
高纯晶硅领域的龙头地位。

本项目力争于 2024 年内投产，建成后将实现高纯晶硅年产能 12 万吨，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3
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构成重大影响。

八、风险分析及提示
1、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电力、环评、安评等前置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

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受政策调整、产业链价格波动、电站业主融资状况、电网消纳水平、土地供应等因素影响，可

能会导致光伏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导致项目收益不达预期。
3、公司在光伏行业深耕多年，高度关注并持续跟进高纯晶硅领域的各种技术，研发能力处于

行业领先地位。 但光伏行业技术更新、产品升级较快，未来若公司在高纯晶硅方面的技术研发落后
于行业，新项目可能存在盈利不达预期的风险。

4、本项目涉及投资金额约 60 亿元，金额较大，公司将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并采取多种筹融资
渠道。 但可能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信贷紧缩或者资本市场大幅波动，使项目建设可能
无法筹措足够的资金，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

5、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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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7 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邓三女士主持，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关于在乐山市投资年产 12 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00556 证券简称：天下秀 公告编号：临 2023-009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会议选举李檬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任期与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

一致。 李檬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各专门委员会及选举委员的议案》
1. 选举李檬先生、葛景栋先生、高勇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李檬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2. 选举李檬先生、高奕峰先生、徐斓女士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高奕峰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召集人）；
3. 选举李檬先生、曹菲女士、高勇先生、高奕峰先生、徐斓女士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高

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4. 选举李檬先生、徐斓女士、高奕峰先生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徐斓女士担任主

任委员（召集人）。
上述专门委员会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檬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

公司总经理；聘任覃海宇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于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伊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张伊瑶

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附件：
1. 李檬先生，1977 年出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硕士。 2000 年 10 月至 2004 年 1 月任 MUZ 国际

网络广告公司 CEO；2004 年 2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博客网络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2009 年 11 月
至 2017 年 4 月历任北京天下秀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 年 5 月至今
担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9 年 5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 梁京辉女士，1979 年出生，大专学历。 2001 年 2 月至 2004 年 3 月历任北京雷特世创科技有
限公司业务部助理、 行政人事部经理兼总经理助理；2004 年 4 月至 2006 年 12 月任二六三网络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招聘培训主管；2007 年 1 月至 2009 年 10 月任北京亿泰利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人
事经理；2009 年 11 月至 2018 年 2 月历任北京天下秀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行政人事总监；2018 年 3 月至今任天下秀人力资源部总监。 自 2016 年 4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北
京天下秀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7 年 5 月起至今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 葛景栋先生，1973 年出生，香港大学 MBA。2000 年 2 月入职新浪集团，历任新浪营销中心兼
华东分公司总经理、新浪市场部、商业频道及地方站业务部总经理、微博副总裁，新浪副总裁兼汽
车事业部总经理；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 曹菲女士，1975 年出生，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 EMBA， 中国注册会计师。 曹菲自
1997 年 8 月至 2003 年 7 月任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2003 年 7 月至 2005 年 6 月任普
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2005 年 6 月至 2013 年 6 月任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2013 年 6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2017 年 1 月至
今任新浪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自 2017 年 5 月至今担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5. 高勇先生，1974 年出生，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拥有北京大学 BiMBA 学位。 高勇先生
2005 年 12 月至 2014 年 12 月，任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662）董事、
总经理，自 2013 年 9 月至今，任北京科锐国际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 年 2 月至今担
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6. 高奕峰先生，1979 年出生，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 高奕峰先生是中国注册会计师，美国注
册会计师，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及国际内审师。 2001 年 7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职于德勤华永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高级经理；2011 年 11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职于上海客齐集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百姓网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担任财务总监；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11 月，担任百姓网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836012）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9 月，任职
于 Frontage HoldingsCorporation（证券代码 01521.HK），担任首席财务官；2021 年 2 月至今，任职于
Singleron Biotechnologies，担任首席财务官；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7. 徐斓女士，1979 年生，法学硕士学位，拥有中国法律职业资格证书及美国纽约州律师执业资

格。2004 年 1 月至今先后任职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美国伟凯
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2020 年 6 月至今担任阅文集团副总裁；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8. 覃海宇先生，1973 年生，本科学历。覃海宇先生自 1997 年至 2001 年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经理；2001 年至 2003 年任信中利投资公司高级经理；2003 年至 2008 年任盛大互动娱乐
有限公司投资与海外中心兼财务管理中心总监；2009 年至 2010 年任北京世纪互联宽带数据中心
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2010 年至 2015 年任全通教育集团（广东）股份有限公司（300359.SZ）财务总
监；2015 年-2017 年， 自由职业；2017 年至今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9. 于悦先生，1987 年生，硕士研究生学历。于悦先生自 2010 年 8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中银国际
证券有限公司（香港）投资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新鸿基金融集团（香港）投资顾问；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2 月自主创业；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4 月任北京天下秀科技有限公司运营
主管；2017 年 5 月至今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
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于悦先生已于 2018 年 4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
会秘书资格证书。

10. 张伊瑶女士，1992 年生，本科学历。 2017 年 10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运营专员；2020 年 1 月至 2022 年 3 月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事
务经理。 2022 年 4 月至今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张伊瑶女士已于
2020 年 8 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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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监事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松岩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3 年，自 2023 年 2 月 7 日起至第十一届

监事会届满为止。 松岩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附件：
松岩先生简历
松岩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 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中级职称。 松岩自 2003

年 8 月至 2004 年 6 月任北京杰威广告公司会计；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4 月任北京木皇家具有限
公司会计主管；2010 年 5 月至今历任北京天下秀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经理、财务总经理。 2017 年 5 月起至今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经
理；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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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2 月 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五街 5 号院 D 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944,351,2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2.23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檬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总经理李檬、董事会秘书于悦出席； 财务负责人覃海宇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董事候选

人、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01 提名李檬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943,520,139 99.9119 是

1.02 提名梁京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943,488,039 99.9085 是

1.03 提名葛景栋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943,518,739 99.9118 是

1.04 提名曹菲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 943,918,039 99.9541 是

2、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 占出席 会议 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2.01 提名高勇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943,570,839 99.9173 是

2.02 提名高奕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 943,568,739 99.9171 是

2.03 提名徐斓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 943,568,739 99.9171 是

3、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3.01 提名松岩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 943,570,139 99.9172 是

3.02 提名文珂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候选人 943,538,040 99.9138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提名李檬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240,480,477 99.6555

1.02 提名梁京辉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 240,448,377 99.6422

1.03 提名葛景栋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 240,479,077 99.6549

1.04 提名曹菲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240,878,377 99.8204

2.01 提名高勇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240,531,177 99.6765

2.02 提名高奕峰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 240,529,077 99.6757

2.03 提名徐斓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240,529,077 99.6757

3.01 提名松岩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40,530,477 99.6762

3.02 提名文珂为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40,498,378 99.662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议案 1-3均对持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经本次

股东大会累计投票选举通过产生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第十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刚、万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8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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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 年 2 月 7 日，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 2023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监事会换届
选举暨提名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关于设立各专门委员会及选举委
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
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召开 202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十一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李檬先生、梁京辉女士、葛景栋先生、曹菲女士、高奕峰先生、徐斓

女士、高勇先生。其中，李檬先生为董事长，高奕峰先生、徐斓女士、高勇先生为独立董事。公司第十
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委员会 李檬 葛景栋 、高勇

审计委员会 高奕峰 李檬、徐斓

提名委员会 高勇 李檬、曹菲、高奕峰、徐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徐斓 李檬、高奕峰

上述董事的简历，请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成员：松岩先生、文珂先生、张力先生。 其中，松岩先生、文珂先生为非职

工代表监事，张力先生为职工代表监事；松岩先生担任监事会主席。
上述监事的简历，请详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李檬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覃海宇先

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于悦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张伊瑶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 请详见本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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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一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7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力先生为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张力先生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有关监事任职资格和条件的要求。
张力先生作为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监事会任
期届满为止。 张力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下秀数字科技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八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张力先生简历
2000 年 1 月至 2003 年 3 月任北京市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会计；2003 年 4 月至 2005 年 4 月任

安联财产保险（中国）有限公司财务人事专员；2005 年 5 月至 2013 年 2 月任北京达世行汽车维修
服务有限公司结算专员；2013 年 3 月至今历任北京天下秀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会计主管自 2017 年 5 月起至今任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0 年 2
月至今担任天下秀数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3-013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变动

至 5%以下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导致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宜桥”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康宜桥减持股份，共同导致其持股比例累计减少至 5%以下，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康宜桥仍持有公司股份 13,078,561 股，占公司当前股份总数（261,572,826

股）的比例为 4.99997%。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新经济园民益路 201 号 12 幢 402-157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85.73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燕

企业类型 港、澳、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 ，资产管理咨询，创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521023X9
康宜桥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成立之初系一家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由公司中国籍员工共同

出资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
本次权益变动前康宜桥持股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股东类型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所持股份数（股 ） 权益变动前所持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康宜桥 5%以上股东 无限售流通股 23,929,617 9.48758%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份总数 252,220,566 股计算。
（二）权益变动情况
2023 年 2 月 7 日，康宜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 截至 2023 年 2 月 6 日，康

宜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数量为 13,078,561 股，占当前公司股份总数（261,572,826 股）的比例为
4.99997%。

康宜桥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变动日期 总股本 变动原因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股比例增
减

2021/04/26 252,220,566 前次权益变动达 5% 23,929,617 9.48758% -
2022/01/04 252,220,566 股份减持（实施减持计划 A、B） 18,017,239 7.14345% -2.34413%

2022/01/19 255,581,566 被动稀释 （公司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总股本增加 336.10 万股） 18,017,239 7.04951% -0.09394%

2023/01/31 255,581,566 股份减持（实施减持计划 B、C、D） 13,444,761 5.26046% -1.78905%

2023/02/01 261,572,826 被动稀释 （公司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总股本增加 599.126 万股） 13,444,761 5.13997% -0.12049%

2023/02/06 261,572,826 股份减持（实施减持计划 D） 13,078,561 4.99997% -0.14000%
注：1、前次权益变动达 5%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5）。
2、减持计划 A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4） 和 2021 年 9 月 7 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1-
085）。

3、减持计划 B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9） 和 2022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比例达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6）。

4、减持计划 C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8）和 2022 年 11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比例达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1）。

5、减持计划 D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2）,本次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后康宜桥持股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股东类型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所持股份数（股 ） 权益变动后所持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康宜桥 5%以下股东 无限售流通股 13,078,561 4.99997%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份总数 261,572,826 股计算。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详细情况，敬请关注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8 日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剑桥科技
股票代码：603083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新经济园民益路 201 号 12 幢 402-157 室
通讯地址：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新经济园民益路 201 号 12 幢 402-157 室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与股份减持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二月七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的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公司、剑桥科技 、上市公司 指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康宜桥 指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康宜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与股份减持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新经济园民益路 201 号 12 幢 402-157 室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285.73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燕

企业类型 港、澳、台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咨询 ，资产管理咨询，创业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27 日

营业期限 2011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8521023X9
康宜桥为公司的发起人股东之一，成立之初系一家在中国大陆设立的由公司中国籍员工共同

出资组建的有限合伙企业。
本次权益变动前，康宜桥持有剑桥科技股份 23,929,617 股，占本次权益变动前剑桥科技股份

总数（252,220,566 股）的 9.48758%。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信息披 露 义
务人

主要负 责 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

区的居留权

康宜桥 朱燕 女 普通合伙人兼执行事务
合伙人委派代表 中国 中国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导致康宜桥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康宜桥

减持股份，共同导致其持股比例减少至 5%以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的增持或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股份的安排。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2），康宜桥

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
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第四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康宜桥持股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股东类型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所持股份数（股 ） 权益变动前所持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康宜桥 5%以上股东 无限售流通股 23,929,617 9.48758%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权益变动前公司股份总数 252,220,566 股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系因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导致康宜桥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及康宜桥

减持股份，共同导致其持股比例减少至 5%以下，不触及要约收购。
康宜桥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变动日期 总股本 变动原因 持股数 持股比例 持 股 比 例
增减

2021/04/26 252,220,566 前次权益变动达 5% 23,929,617 9.48758% -
2022/01/04 252,220,566 股份减持（实施减持计划 A、B） 18,017,239 7.14345% -2.34413%

2022/01/19 255,581,566 被动稀释 （公司实施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总股本增加 336.10 万股） 18,017,239 7.04951% -0.09394%

2023/01/31 255,581,566 股份减持（实施减持计划 B、C、D） 13,444,761 5.26046% -1.78905%

2023/02/01 261,572,826 被动稀释 （公司实施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总股本增加 599.126 万股） 13,444,761 5.13997% -0.12049%

2023/02/06 261,572,826 股份减持（实施减持计划 D） 13,078,561 4.99997% -0.14000%
注：1、前次权益变动达 5%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

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55）。
2、减持计划 A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24）和 2021 年 9 月 7 日披露的《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
085）。

3、减持计划 B 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89）和 2022 年 4 月 19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比例达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6）。

4、减持计划 C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28）和 2022 年 11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结果暨权益变动比例达
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1）。

5、减持计划 D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82）,本次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后康宜桥持股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
人 股东类型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后所持股份数（股 ） 权益变动后所持股份占总

股本比例

康宜桥 5%以下股东 无限售流通股 13,078,561 4.99997%
注：上述持股比例以权益变动后公司股份总数 261,572,826 股计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以

及 2017 年度、2018 年度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积转增派生的股份，且已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康宜桥拥有的权益股份不存在限售、质押等权利受限的情况。
三、关于其他情况的说明
本次权益变动后，康宜桥持有公司股份 13,078,56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9997%，不会导致公

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第五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6 个月内，康宜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卖剑桥科技股票的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
前次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康宜桥 1,993,400 0.79034% 2022/08/08~2022/11/10 10.45-14.29 2022/04/21
康宜桥 186,800 0.07406% 2022/12/01 10.72（大宗） 2022/11/16
康宜桥 350,000 0.13877% 2022/12/29 10.23（大宗） 2022/11/16
康宜桥 376,400 0.14923% 2022/12/09~2023/01/31 11.38-13.53 2022/11/16
康宜桥 366,200 0.14000% 2023/02/02~2023/02/06 13.58-13.89 2022/11/16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数据分别按对应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252,220,566 股和
2023 年 2 月 1 日公司股份总数 261,572,826 股计算。

第六节 其它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的事项外，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信

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
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二月七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以供投资者查阅。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剑桥科技 股票代码 603083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上 海 康 宜 桥 投 资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信息披 露义务 人注
册地

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新经济园民益
路 201 号 12 幢 402-157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比例变化□
不变，但解除一致行动关系□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 市 公 司 第 一 大 股 东
（发行完成后 ）

是□ 否■
信息披 露义务 人是
否为上 市公司 实际
控制人 (发行完成后 )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大宗交易 ） ■大宗交易 、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康宜桥 ：持股数量 23,929,617 股 ，持股比例 9.48758%。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康宜桥 ：持股数量 13,078,561 股 ，持股比例 4.99997%。
累计变动比例 ：减少 4.48761%。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 未来 12 个 月 内 继 续
减持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股份的安排。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6 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2-082），康宜
桥计划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在履行减持股份预先披露义务的十五个交易
日后， 六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00%；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总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 减持价格按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
调整），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述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否□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价 格 区 间

（元/股 ）
前次减 持 计
划披露日期

康宜桥 1,993,400 0.79034% 2022/08/08~2022/11/10 10.45-14.29 2022/04/21
康宜桥 186,800 0.07406% 2022/12/01 10.72（大宗） 2022/11/16
康宜桥 350,000 0.13877% 2022/12/29 10.23（大宗） 2022/11/16
康宜桥 376,400 0.14923% 2022/12/09~2023/01/31 11.38-13.53 2022/11/16
康宜桥 366,200 0.14000% 2023/02/02~2023/02/06 13.58-13.89 2022/11/16
注： 上表中减持比例数据分别按对应截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公司股份总数 252,220,566 股
和 2023 年 2 月 1 日公司股份总数 261,572,826 股计算 。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上海康宜桥投资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盖章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签字 ）
签署日期 ：二〇二三年二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2023-019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2 月 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 106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069,539,78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31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 董事长常瑞主持本次股东大

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9 人，其中现场参会董事为：常瑞、李亚、刘亭立、宋术山，视频参

会董事为：叶盛基、侯福深、顾鑫、迟晓燕、张泉，武锡斌、王学权因重要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现场参会监事为：蔡恩禹、杨巩社、陈维娟，视频参会监

事为：孙智华、陈宫博、郝海龙、谢国忠、纪建奕、叶芊。
3、 董事会秘书龚敏出席了本次会议。
4、 部分经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2023-2025 年）（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067,914,889 99.9600 1,624,900 0.04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067,914,889 99.9600 1,624,900 0.04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067,914,889 99.9600 1,624,900 0.0400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
持 股 计 划 （2023-2025
年 ）（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538,628,1
27 99.6992 1,624,900 0.3008 0 0.0000

2

关于 《北汽福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长期员工
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
议案

538,628,1
27 99.6992 1,624,900 0.3008 0 0.0000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
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538,628,1
27 99.6992 1,624,900 0.3008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2、3 涉及员工持股计划，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常瑞（持股 135,900 股）、宋术山

（持股 158,200 股）、龚敏（持股 198,700 股）、杨巩社（持股 45,100 股）、陈维娟（持股 55,800 股）回避
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宇侬 尹硕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7 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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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监高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董事张志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18,90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公司董事、中国科学

院专家顾问安俊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8%；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核心技术人员吴远大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5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2%；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吕克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978,10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公司监事会主席侯作为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 1,0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

●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2 年 11 月 24 日，公司披露了《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69），张志奇先

生、安俊明先生、吴远大先生、吕克进先生、侯作为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张志奇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79,726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 0.039%；安
俊明先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3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94%；吴远大先
生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39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304%；吕克进先生计划
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494,5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08%；侯作为先生计划减持公司
股份数量不超过 27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59%。

近日，公司收到张志奇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张志奇先生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0,800 股，本次减持计划集中竞价减持数量已过半。 公司收到
安俊明先生、吴远大先生、吕克进先生、侯作为先生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上述人员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志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718,905 0.16% IPO 前取得 ：718,105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800 股

安俊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5,400,000 1.18% IPO 前取得 ：5,400,000 股

吴远大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5,580,000 1.22% IPO 前取得 ：5,580,000 股

吕克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978,104 0.43% IPO 前取得 ：1,978,104 股

侯作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080,000 0.24% IPO 前取得 ：1,08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 东 名
称

减 持 数 量
（股）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张志奇 90,800 0.020% 2022/12/15 ～
2023/2/7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10.82 -
11.35 1,009,300.00 628,105 0.137%

安俊明 1,350,000 0.294% 2022/12/15 ～
2023/2/7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其他方式

10.86 -
11.37 14,935,698.87 4,050,000 0.883%

吴远大 1,300,000 0.283% 2022/12/15 ～
2023/2/7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其他方式

10.83 -
11.29 14,374,600.00 4,280,000 0.933%

吕克进 487,391 0.106% 2022/12/15 ～
2023/2/7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其他方式

10.95 -
11.29 5,385,342.28 1,490,713 0.325%

侯作为 270,000 0.059% 2022/12/15 ～
2023/2/7

集 中 竞 价 交
易

10.99 -
11.06 2,977,000.00 810,000 0.177%

注：1、安俊明先生、吴远大先生、吕克进先生、侯作为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2、其他方式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 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董监高根据其自身资金安排进行的减持。 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五）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继续关注董监高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 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

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未来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择机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

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途径及相应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等不确定
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8 日


